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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04]1.医保管理服务业务费绩效目标表
	405001青岛市医疗保障局本级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88002810181A
	项目名称
	医保管理服务业务费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86.00
	其中：财政    资金
	86.00
	其他资金
	

	
	保障基本业务支出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20.00
	30.00
	70.00
	86.00

	绩效目标
	1.弥补综合定额硬缺口，保障办公日常运转和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支出。
2.弥补物业费缺口，保障行政办公大楼正常运转。
3.开展办公大楼日常运维，保障办公大楼日常安全运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办公楼值班人次数
	考察项目实施后医保工作保障情况
	≥400人次
	实际工作需要测算

	
	数量指标
	办公楼正常运行率
	考察项目实施后医保工作保障情况
	≥90百分比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质量指标
	维修完成及时率
	考察项目实施后医保工作保障情况
	≥90百分比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质量指标
	维修验收合格率
	考察项目实施后医保工作保障情况
	≥90百分比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时效指标
	办公大楼故障响应时间
	考察项目实施后医保工作保障情况
	≤30分钟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日常业务开展
	考察项目实施后医保工作保障情况
	保障正常进行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满意度
	考察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满意情况
	≥90百分比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05]2.医保信息化项目运维绩效目标表
	405001青岛市医疗保障局本级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130004100436
	项目名称
	医保信息化项目运维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624.57
	其中：财政    资金
	624.57
	其他资金
	

	
	开展医保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100.00
	300.00
	500.00
	624.57

	绩效目标
	1.目标内容1完成国家医保信息化项目运行
2.目标内容2确保医保资金正常结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运维系统数量
	运维系统数量
	≥7个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数量指标
	全部系统数量
	全部系统数量
	≥10个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质量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
	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
	≥90百分比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质量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
	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百分比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时效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
	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
	≤60分钟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成本指标
	 系统开发人员预算工资
	 系统开发人员预算工资
	≤1.8万元/月
	 医保信息化预算编制行业标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资金正常结算
	医保资金正常结算
	保证正常结算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百分比
	医保信息化系统运行需要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06]3.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绩效目标表
	405001青岛市医疗保障局本级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1100066
	项目名称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106.00
	其中：财政    资金
	106.00
	其他资金
	

	
	保障医保管理业务支出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20.00
	60.00
	90.00
	106.00

	绩效目标
	1.继续推进基金监管“两试点一示范”，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实现医保稽查全覆盖，强化基金监管。
2.推进青岛市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提高线上业务覆盖面，促进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新闻发布、媒体见面会次数
	项目实施后医保政策宣传情况
	≥3次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数量指标
	对定点医药机构开展执法检查
	考察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施情况
	≥38家
	实际工作需要测算

	
	质量指标
	医保新出台政策解读率
	项目实施后医保政策解读情况
	≥90百分比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质量指标
	对定点医药机构网络监管覆盖率
	考察医保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检查力度
	100百分比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质量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
	考察医保信息系统运行质量
	≥90百分比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质量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
	考察医保信息系统运行质量
	≤60分钟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质量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
	考察医保信息系统运行质量
	100百分比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时效指标
	新出台政策宣传发布时限
	考察医保政策宣传工作及时性
	≤3工作日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时效指标
	查处的违规问题整改时间
	考察医保监管工作执行效果
	≤60工作日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成本指标
	 专家评审费
	副高级专家评审费
	≤800元/日
	按照行业标准设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重要政策知晓率
	考察医保政策宣传工作成效
	≥90百分比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社会效益指标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震慑力
	考察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成效
	不断提升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满意度
	考察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满意情况
	≥90百分比
	按照历史标准设定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07]4.医保经办服务业务费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88002810182X
	项目名称
	医保经办服务业务费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494.00
	其中：财政    资金
	494.00
	其他资金
	

	
	医保经办服务保障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123.50
	247.00
	370.50
	494.00

	绩效目标
	1.通过政府购买医保经办服务项目，补充经办力量，改变经办窗口因人员不足压力过大的被动局面，为参保人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2.通过后勤物业保障项目，保障医保经办服务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办服务人数
	购买服务人员主要承担窗口经办、大厅导服、电话咨询、信访答复、后台业务处理等工作，服务人员保障人数不低于60人。
	≥60人
	根据2020年6月17日经市政府常务会（市政府第97次常务会）通过购买服务补充医保窗口及辅助业务工作需要和购买服务人员。

	
	质量指标
	经办服务准确率
	受理各项业务的流程实现标准化，经办准确度达到100%，实现“零差错”。
	100百分比
	各项医保政策法规

	
	时效指标
	经办服务事项办理时限
	受理的各项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均在医保政策规定时限内办结。
	按时办结
	各项医保政策法规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购买服务人员支付人力成本不得低于2019年度青岛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工资标准。
	≥3457元
	双方合同约定

	
	质量指标
	经办服务准确率
	受理各项业务的流程实现标准化，经办准确度达到100%，实现“零差错”。
	100百分比
	各项医保政策法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办服务质量
	服务经办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服务礼仪、接待更加规范，提高服务对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全面提升
	医保经办服务流程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满意度
	通过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服务满意度情况进行测评。
	≥90百分比
	关于印发《青岛市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医保办发〔2020〕12号）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08]5.城建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510001T
	项目名称
	城建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296.00
	其中：财政    资金
	296.00
	其他资金
	

	
	城建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74.00
	148.00
	247.00
	296.00

	绩效目标
	1.保障青岛市城建离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医疗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确保医疗保险平稳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策内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政策范围内离休人员人数
	≥1000人
	《关于申请安排移交区市服务管理和市属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2022年度医疗统筹费财政预算资金的函》规定人数。


	
	数量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额
	财政补助资金到位金额
	296万元
	2021年实际发生数测算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补助足额率
	市级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批复足额到位
	100%
	关于批复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质量指标
	补助人员资质符合度
	符合规定的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补助范围
	100%
	《青岛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市内四区城管体制改革离退休人员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会议纪要》（[2003]第2号）规定的符合资质人员。

	
	时效指标
	医疗费用报销及时率
	指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政策为参保人完成费用报销
	100%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35号）等医保工作相关文件\关于印发《青岛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青厅字﹝2010﹞9号）及年度保障文件（拟2021年11月底前出台）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市级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批复规定截点到位
	100%
	关于批复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成本指标
	人均年补助额
	人均年补助额
	≤3000元
	上年人均补助额及社平工资增长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保障水平
	全面落实并稳步提高参保人员多层次医保待遇。
	100%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35号）等医保工作相关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范围内人群参保率
	符合规定的补助人员全部纳入补助范围
	100%
	根据老干局等部门审核确认的人员名单实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询问服务对象，按满意份数占问卷发放总份数计算该项指标。
	≥90%
	参照历年问卷调查满意度完成标准制定。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09]6.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210001R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44411.00
	其中：财政    资金
	44411.00
	其他资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11103.00
	22206.00
	37009.00
	44411.00

	绩效目标
	1.保障全市居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促进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平稳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符合参保条件的城乡居民自愿参加居民医保
	≥470万人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政府令235号）

	
	数量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金额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到位金额
	44411万元
	《关于明确2022年度我市居民医保筹资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医保发〔2021〕30号）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补助足额率
	市级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批复足额到位
	100%
	关于批复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质量指标
	补助人员资质符合度
	符合参保条件的参保居民
	100%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政府令235号）

	
	时效指标
	医疗费用报销及时率
	指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政策为参保人完成费用报销
	100%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35号）等医保工作相关文件。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市级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批复规定截点到位
	100%
	关于批复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成本指标
	居民医保每人补助标准
	居民医保每人补助标准
	≥740元
	《关于明确2022年度我市居民医保筹资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医保发[2021]30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保障水平
	全面落实并稳步提高参保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待遇。
	稳步提高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35号）等医保工作相关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平均报销比例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纳入统筹额
	≥74%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35号）等医保工作相关文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医保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询问服务对象，按满意份数占问卷发放总份数计算该项指标。
	≥90%
	参照历年问卷调查满意度完成标准制定。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10]7.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补助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310001F
	项目名称
	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补助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4000.00
	其中：财政    资金
	4000.00
	其他资金
	

	
	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1000.00
	2000.00
	3333.00
	4000.00

	绩效目标
	1.通过加大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的政策落实力度，有效保障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患重特大疾病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减轻困难群众的就医负担，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困难居民人数
	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人数≥ 7万人
	≥7万人
	历史标准：上一年度（2020年度）医疗救助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人数7.39万。

	
	数量指标
	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人数
	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重点困难群体人数≥ 7万人
	≥7万人
	历史标准：上一年度（2020年度）医疗救助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人数7.39万。

	
	质量指标
	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住院及门诊慢特病政策范围内年度个人自负医疗费用占总费用比例
	按照规定对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住院及门诊慢特病费用给予救助。
	≤10百分比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质量指标
	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门诊统筹发生的符合规定医疗费个人自负部分占总费用比例
	按照规定对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普通门诊费用给予救助。
	≤10百分比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时效指标
	救助资金结算率
	困难居民在身份有效期内发生的普通门诊、门诊大病、住院医疗及长期护理费用,实施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一站式”即时结算的,实行手工结算
	100百分比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成本指标
	贫困人员居民医保补助
	居民一档：462元；少年儿童：395元
	≥395元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报销方便程度
	群众就医报销便捷度提升，满意度提升
	明显提高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18号）

	
	社会效益指标
	对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影响
	进一步完善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更加完善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18号）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就医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困难群众就医负担
	有效缓解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18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满意度
	通过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服务满意度情况进行测评。
	≥90百分比
	关于印发《青岛市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医保办发〔2020〕12号）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11]8.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12001510002R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资金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3000.00
	其中：财政    资金
	3000.00
	其他资金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750.00
	1500.00
	2500.00
	3000.00

	绩效目标
	1.通过加大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的政策落实力度，有效保障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患重特大疾病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减轻困难群众的就医负担，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困难居民人数
	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人数≥ 7万人
	≥7万人
	历史标准：上一年度（2020年度）医疗救助重点困难群众（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人数7.39万。

	
	数量指标
	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人数
	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重点困难群体人数≥ 7万人
	≥7万人
	历史标准：上一年度（2020年度）医疗救助重点困难群众（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人数7.39万。

	
	质量指标
	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住院及门诊慢特病政策范围内年度个人自负医疗费用占总费用比例
	按照规定对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住院及门诊慢特病费用给予救助。
	≤10百分比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质量指标
	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门诊统筹发生的符合规定医疗费个人自负部分占总费用比例
	按照规定对重点困难群体（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人员）普通门诊费用给予救助。
	≤10百分比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时效指标
	救助资金结算率
	困难居民在身份有效期内发生的普通门诊、门诊大病、住院医疗及长期护理费用,实施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因特殊原因无法实现“一站式”即时结算的,实行手工结算
	100百分比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成本指标
	贫困人员居民医保补助
	居民一档：462元；少年儿童：395元
	≥395元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报销方便程度
	群众就医报销便捷度提升，满意度提升
	明显提高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18号）

	
	社会效益指标
	对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影响
	进一步完善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更加完善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18号）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就医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困难群众就医负担
	有效缓解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18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满意度
	通过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服务满意度情况进行测评。
	≥90百分比
	关于印发《青岛市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医保办发〔2020〕12号）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12]9.老党员医疗补贴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610001G
	项目名称
	老党员医疗补贴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100.00
	其中：财政    资金
	100.00
	其他资金
	

	
	老党员医疗补贴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25.00
	50.00
	83.00
	100.00

	绩效目标
	1.通过落实建国前老党员补贴政策，有效减轻建国前老党员的就医负担，提升医保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补贴比例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给予全额补贴
	100百分比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数量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补贴比例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按照85%比例补贴
	85百分比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质量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给予全额补贴
	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质量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建国前老党员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按照85%比例补贴
	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率
	当年纳入预算专项资金财政拨付到位率
	100百分比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成本指标
	贫困人员居民医保补助
	居民一档：462元
	462元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2020〕24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就医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建国前老党员就医负担
	有效缓解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满意度
	建国前老党员医保满意度
	≥90百分比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13]10.市属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4100015
	项目名称
	市属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3397.00
	其中：财政    资金
	3397.00
	其他资金
	

	
	市属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医疗费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849.00
	1698.00
	2830.00
	3397.00

	绩效目标
	1.保障青岛市困难企业离休人员享受社会医疗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确保离休医疗的平稳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策内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政策范围内离休人员人数
	≤492人
	《关于申请安排移交区市服务管理和市属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2022年度医疗统筹费财政预算资金的函》规定人数。

	
	数量指标
	补助资金额
	补助资金到位金额
	3425万元
	按离休人员各类别人数*缴费标准计算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补助足额率
	市级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批复足额到位
	100%
	关于批复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质量指标
	补助人员资质符合度
	符合规定的困难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补助范围
	100%
	根据老干局等部门审核确认的人员名单实施。

	
	时效指标
	医疗费用报销及时率
	指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政策为参保人完成费用报销
	100%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35号）等医保工作相关文件\关于印发《青岛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青厅字﹝2010﹞9号）及年度保障文件（拟2021年11月底前出台）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市级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批复规定截点到位
	100%
	关于批复2022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成本指标
	医疗统筹费筹资标准
	医疗统筹费筹资标准
	≥70236元/人
	《关于做好2022年度离休干部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青医保发〔2021〕35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保障水平
	提高筹资标准，落实相关离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
	稳步提高
	关于印发《青岛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青厅字﹝2010﹞9号）及年度保障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范围内人群参保率
	符合规定的补助人员全部纳入补助范围
	100%
	根据老干局等部门审核确认的人员名单实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询问服务对象，按满意份数占问卷发放总份数计算该项指标。
	≥90%
	参照历年问卷调查满意度完成标准制定。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14]11.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绩效目标表
	405002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37020022P21000110005J
	项目名称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37.00
	其中：财政    资金
	37.00
	其他资金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资金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9.25
	18.50
	30.83
	37.00

	绩效目标
	1. 通过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打造标准化示范服务窗口，持续推进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
2.通过学习调研，学习先进省、市医保经办服务经验，提升我市经办服务能力
3.提升医保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审核的专业化水平，减少不合理医疗费用支出，确保基金安全
4.提升医保稽核案件出庭答辩能力，确保经办工作合法合规
5.实现“互联网+医保”的工作规划，保证外出稽核时，工作人员能通过互联网与医保结算系统数据实时联通
6.经办机构通过信函邮寄的方式，由经办部门之间进行相关业务联系，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进一步提高服务便民化水平，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强有力的服务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异地医疗保险关系转移邮寄量
	医疗保险关系转移邮寄量≥20000份
	≥20000份
	历史标准：截止2021年10月份，2021年转移总量约为30000笔。其中，无需邮寄的约为10000笔。

	
	数量指标
	聘请专家人次
	聘请专家人次
	≥10人
	聘请专家对医保稽核案件中发现的疑似违规问题进行评审；聘请律师确保征缴稽核案件办理依规依纪依法，法律规章等适用正确精准。

	
	数量指标
	外出学习调研批次
	学习调研批次
	≥1批
	通过外出调研学习，与先进地市进行经验交流，提升稽核工作能力。

	
	质量指标
	参保人跑腿次数
	参保人将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出具的《参保凭证》带至转入地医保经办机构，或者通过网办或者掌办申请办理转入或者转出，后续环节通过两地医保经办机构间通过材料邮寄的方式办理，参保人无需再跑腿。
	≤1次
	《关于印发全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鲁医保发[2020]49号）

	
	时效指标
	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稽核检查完成时间
	检查完成时间
	年底前完成全覆盖稽核检查工作
	《关于以打击欺诈骗保为重点开展规范医保基金使用专项行动的通知》（鲁医保发〔2021〕19号

	
	成本指标
	异地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材料单笔邮寄费用
	通过邮局代发信件的方式，与异地经办机构间进行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材料的传递。
	≤5元/份
	按照邮局挂号信收费标准为：邮资4.2元/份，制作费0.51元/份，合计4.71元/份。（或会有超重情况。）  

	
	质量指标
	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稽核检查
	检查覆盖率
	100百分比
	《关于以打击欺诈骗保为重点开展规范医保基金使用专项行动的通知》（鲁医保发〔2021〕19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欺诈骗保行为，依法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欺诈骗保行为，依法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加大稽核力度，进一步提升稽核能力，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关于以打击欺诈骗保为重点开展规范医保基金使用专项行动的通知》（鲁医保发〔2021〕19号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经办服务能力提升
	统一服务标准，配备服务设施，完善标志标识，加强业务培训，优化服务环境，全面提升医保经办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贴心、舒心、细心的服务。
	显著提高
	省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关于打造全省第二批医保经办服务标准化窗口的通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满意度
	通过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服务满意度情况进行测评。
	≥90百分比
	关于印发《青岛市医保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医保办发〔2020〕12号）



